
遺囑繼承登記 
兼談遺囑執行人 

講師:葉裕州 



遺產分割的方法 

 依遺囑的指示(遺囑繼承、遺贈) 

 繼承人協議分割(分割繼承) 

 法院判決分割(判決繼承) 

調解成立(調解繼承) 

和解成立(和解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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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 

 成立 

 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因意思表示而成立 

 生效 

 遺囑人死亡 

 附有停止條件之遺贈，條件成就時 

 長孫○○○考上國立大學贈與現金一百萬 

 要式行為：非依法定方式為之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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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特殊性 

 要式性 

 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民73) 

 遺囑方式(民1189-1195) 

 可變動性 

 一身專屬性 

 代執行性(置：遺囑執行人) 



遺囑的內容 

 不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 

 基本上；財產、身分 

 家訓、身後事處理 

 不能違反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 

 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
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民1187) 

 違反特留分，僅生扣減權，並非遺囑無效。 

 生前贈與，并無特留分之規定，自不受此限
制。(司法院25.11.20院字第1578號) 5 



特留分 

 繼承開始後，應保留於法定繼承人之遺產之一
部分。 

 凡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權或喪失繼承權者，對一
定比例之遺產，均享有請求權，不因被繼承人
以遺囑處分其遺產而受影響。 

 若特留分被侵害時，特留分權人得行使扣減權
，按其不足之額由遺贈等財產扣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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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留分 

繼承人 現行規定(為其應繼分) 

配偶 1/2 

直系血親卑親
屬 

1/2 

父母 1/2 

兄弟姊妹 1/3 

祖父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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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留分之算定 

 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民1224) 

 應繼財產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
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
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
。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
此限。 

 債務額 

 被繼承人生前所負之債務 

 繼承費用(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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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甲有配偶及子女二人，死亡時遺留遺產
1200萬，欠有銀行貸款300萬，生前長
男因營業贈與300萬，長曲因結婚贈與
600萬，試算其特留分。 

 死亡時遺留額1200-300=900 
 應計財產900＋300＋600=1800 
 應繼分1800×1/3=600 
 特留分600×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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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減權 

 因被繼承人之死後處分行為 

 遺贈、應繼分之指定、死因贈與 

 致繼承人之特留分被侵害時， 

 繼承人得按其應得不足之數請求扣減之 

 受遺贈人有數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債
額比例扣減。(民1225) 

 扣減之時間點：扣減權之行使，須於繼
承開始後對受遺贈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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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扣減權之範圍 

 按民法第 1187 條規定，遺囑人在不違
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
自由處分遺產。其中關於「自由處分財
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而已，指定
遺產分割方法及應繼分之指定，倘侵害
特留分，自可類推適用同法第 1225 條
規定，許被侵害者，行使扣減權。(104
台上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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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扣減權之時效 

 為盡早確定扣減之法律關係，以保護交
易安全，該特留分扣減權之消滅時效應
類推適用民法第1146  條第 2  項規定
，他繼承人應於知悉後二年內提起回復
特留分之訴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3 年度重家上字第 20 號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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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遺贈之區別實益 
相異點 死因贈與 遺贈 
行為類型 契約行為 單獨行為 
滿16歲之
未成年 

須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得為遺囑、遺贈 

要式/不要
式 

不要式行為 要式行為 

實務做法 
 

建議： 
1.先立死因贈與契約， 
2.死因贈與契約經公證人
認證。 

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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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遺贈之區別實益 
相同點
1 

死因贈與 遺贈 

死因行
為 

是 是 

死後處
分 

是 是 

生效時
點 

被繼承人(贈與人)死
亡時 

被繼承人(遺囑人)
死亡時 

承受人
須生存 

受贈人於贈與人死
亡時仍生存 

受遺贈人於遺囑人
死亡時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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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遺贈之區別實益 

相同點2 死因贈與 遺贈 
特留分 須受特留分規定之限制 

87台上648號、學者通
說 

須受特留分規 
定之限制 

如否定其為扣減之標的，
被繼承人儘可以之達成
規避扣減之目的，則特
留分制度，將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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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贈與究應否受特留分之限制 

不受限制之論述
106台上2731 

須受限制之論述87台上648 

死因贈與乃以贈與
人之死亡而發生 
效力，並以受贈人
於贈與人死亡時仍
生存為停止條件之
贈與，且不受特留 
分規定之限制，性
質上仍屬契約， 

死因贈與，除係以契約之方式為之，與遺贈係以遺囑之
方式為之者有所不同外，就係於贈與人生前所為，但於
贈與人死亡時始發生效力言之，實與遺贈無異，同為死
後處分，其贈與之標的物，於贈與人生前均尚未給付。
查民法繼承編對死因贈與既未設有任何規定，自於上揭
有關特留分扣減之規定中，亦未對死因贈與應否為特留
分之扣減設有規定。至民法不以同法第四百零六條以下
所定之贈與為特留分扣減之對象，考其緣由，應為尊重
此種生前已發生效力之贈與，其受贈人之既得權益，及
避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 (本院二十五年台上字第六六
○號判例所指之『被繼承人生前所為贈與』，當係指此
種贈與而言) 。而死因贈與及遺贈，均不發生此類問題。
準此，能否謂死因贈與，無上述就遺贈所設特留分扣減
規定之類推適用，自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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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應如何處理特留分？ 

 公證人辦理遺囑公證或認證，應向遺囑
人說明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 

 公證人應於公證書或認證書記載前項說
明及當事人就此所為之表示，必要時並
得註明：「於繼承開始時，其遺囑內容
如有違反特留分之規定者，相關繼承人
得依法扣減之」。(公證細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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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特留分 

遺囑違反民法有關特留分
之規定時，繼承人是否已
行使扣減權，非地政機關
所得干預。(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

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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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
，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 

 民法第 1187 條、第 1225 條扣減權行
使之規定，解釋上包括以遺囑指定應繼
分或分割方法而有侵害特留分者在內，
且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
權，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
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
，該扣減之形成效力不及於特留分同受
侵害卻未行使扣減權之他繼承人。(105
台上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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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內容 

與財產有關之遺囑 

與身分有關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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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財產有關之遺囑 

 應繼分之指定〈民1187〉 

 遺贈〈民1200-1208〉、酌給遺產〈民1149〉 

 遺產分割之指定或指定之委託〈民1165 I〉 

 遺產分割之禁止〈民1165 II〉 

 遺囑執行人之指定或其指定之委託〈民1209〉 

 遺囑之撤回〈民1219〉 

 捐助行為〈民60〉 

 信託行為〈信2〉  指定受託人〈信46〉 

 領受撫卹金遺囑之指定〈公撫8 III、學教撫9 III〉 



得以遺囑變更保險受益人 
但須通知保險人 

 保險法第111條 

 受益人之變更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
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
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 

 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
不得對抗保險人。 

 要保人自須履行該約定程序後，始
能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97年台上第7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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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無效時遺贈是否生效？ 

 遺贈必依遺囑為之。 

 本質上為遺囑或遺囑之部分內容，若遺
囑無效，其遺贈自不生效力。 

 遺囑因欠缺遺囑之法定程式，則不論遺
囑人有無遺贈之意思，遺囑仍不生遺贈
之效力。(桃園地方法院88年壢簡第10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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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身分有關之遺囑 

 監護人之指定 

 最後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之父或母，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民1093) 

 認領行為(溯及於子女出生時發生效力，民1069 ) 

 生母懷孕期間的單身證明 

 子女的出生證明 

 DNA證明(範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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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能力 

 採劃一主義 

 無行為能力不得為遺囑(民1186 I) 

 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得為遺囑。但未滿16歲者，不得為遺囑。
(民1186 II) 

 換言之，16歲以上而未受監護宣告之人
有遺囑能力。 

 決定遺囑能力之時期 

 以作成遺囑時有無遺囑能力為準 



以欺瞞方式騙取當事人於遺囑上簽章， 
該當構成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罪 

 按刑法第 201  條第 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旨在處罰無製作權人，不法
簽發、製作他人名義之有價證券、文書，若逾越授權
範圍或以欺瞞之方法，盜蓋他人印章，用以簽發、製
作違反本人意思之有價證券或私文書，仍屬盜用印章

而偽造有價證券、私文書，且依民法第 1186 條第 
1  項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故
行為人明知立遺囑人已無行為能力，仍以欺瞞
方式騙取當事人於遺囑上簽章，此自該當構成
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罪。(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

）字第 73 號 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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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繼承人得否不依遺囑指定分割方式，
另以協議方式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疑義 

 雖有個案法院判決肯認全體繼承人得另以協議變更遺
囑指定分割方式（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家上字第77號判決、臺

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02年度家訴字第47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3年度重訴

字第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惟上開司法實務見解尚非定見，僅
係個案之判決，對於其他案件並無拘束力，亦未見學
說採納；基於尊重被繼承人生前處分其財產之意思為
民法遺產分割之基本核心原則，被繼承人以遺囑所為
之遺產分割方法指定，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
圍內，繼承人均應予尊重。准此，本案被繼承人既已
於生前訂立遺囑，就本案所遺不動產指定分割方式，
基於尊重被繼承人生前處分其財產之意思，於其死亡
，該遺囑生效時，繼承人應尊重遺囑所定分割方法並
辦理繼承登記。(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0421181 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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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方式 

 自書遺囑(民1190) 

 公證遺囑(民1191) 

 密封遺囑(民1192) 

 代筆遺囑(民1194) 

 口授遺囑(民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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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遺囑 

 須自書遺囑全文 
 自己用筆書寫  電腦打字非自書 

 須記明年月日 
 判斷遺囑能力  有二遺囑定其先後 

 須親自簽名於本文及增減或塗改處 

 確認遺囑人 真意 筆致之特徵 



自書遺囑之優缺點 

 優點 

 簡單   無須見證人  節省費用 

 缺點 

 爭執 

 無效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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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無效之情形 

 遺囑人未親自簽名 

 見證人未親自簽名 

 見證人不適格 

 見證人人數不足 

 未依法口述 

 未記明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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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遺囑之認證 

 公證人無拒絕之理 

 公證法施行細則第71條 

 公證人辦理遺囑公證或認證，應向遺囑人說
明民法關於特留分之規定； 

 公證人應於公證書或認證書記載前項說明及
當事人就此所為之表示，必要時並得註明：
「於繼承開始時，其遺囑內容如有違反特留
分之規定者，相關繼承人得依法扣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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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書遺囑之認證 

 本人到場，並攜帶 

 複寫遺囑三份  自書  不可打字或影印 

 國民身分證 

 印章 

 財產證明文件 

 財產價值文件 

 繼承系統表 

 法定繼承人/受遺贈人之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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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遺囑 

 須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須由遺囑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 
 公證人 

 法院書記官 

 中華民國使領館之領事 

 須由公證人筆記宣讀講解 

 須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由公證人見證人
及遺囑人同行簽名 
 遺囑人不能簽名者得以按指印代之 

 但公證人應將其事由記明 



公證遺囑之請求 

 本人、見證人(2人以上)到場，並攜帶 

 國民身分證 

 印章 

 財產證明文件 

 財產價值文件 

 繼承系統表 

 法定繼承人/受遺贈人之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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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繼承登記之記明事項 

 地政機關審查遺囑繼承登記時， 

 遺囑見證人須提出身分證明， 

 該遺囑經法院公證或認證者，見證人免提出
身分證明 

 公證遺囑：應由申請人自行切結『遺囑見證
人非屬民法第 1198 條第 5  款規定所稱不
得為遺囑見證人之人』(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06161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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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遺囑 

 須遺囑人於遺囑上簽名 

 須由遺囑人將遺囑書密封並於封缝處簽名 

 須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向公
證人提出陳述係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
寫並應陳述繕寫人之姓名住所 

 須由公證人在遺囑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
之年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 

 須由公證人、遺囑人及見證人於封面同
行簽名 



密封遺囑之開視 

 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屬會議當場或法
院公證處，不得開視。 

 公證人處所 

 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錄， 

 記明遺囑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
情事， 

 並由在場之人同行簽名。(民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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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之交付與通知 

 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 

 應即將遺囑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
當方法通知已知之繼承人； 

 無遺囑執行人者，應通知已知之繼承
人、債權人、受遺贈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 

 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現遺囑者，亦
同。(民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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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筆遺囑 

 須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 

 須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 

 須由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宣讀講解 

 見證人中之一人得兼代筆人 

 須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 

 須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 

 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無須記明
事由) 

 提醒：代筆遺囑應經認證以求其真實性 



41 

遺囑之轉換 

 無效之密封遺囑轉換為自書遺囑 

 密封遺囑本為自書遺囑之性質 

 無效之公證遺囑轉換為代筆遺囑 

 公證遺囑為代筆遺囑之性質 



代筆遺囑與公證遺囑之區別 

代筆遺囑 公證遺囑 

見證人人數 三人以上  二人以上 

口述遺囑之人 遺囑人 遺囑人 

執筆人 見證人中之一人 公證人 

書寫方式 執筆人書寫或打字 公證人書寫或打字 

宣讀講解之人 執筆之見證人 公證人 

遺囑人不能簽
名 

應按指印代之(無
須記明事由) 

得以按指印代之但
公證人應將其事由
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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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遺囑 

 前提要件 

 生命危急及或其他特殊情形 

 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 

 方式 

 筆記 

 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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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口授遺囑 

 須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遺囑人須向見證人口授遺囑意旨 

 由見證人中之一人，將該遺囑意旨，據
實作成筆記 

 另一人監看其筆記是否據實 

 由筆記人記明年月日與其他見證人同行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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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口授遺囑 

 須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 

 遺囑人須向全體見證人口述遺囑意旨遺
囑人姓名及年月日全部予以錄音 

 須由見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見
證人姓名全部予以錄音 

 須將錄音帶當場密封並記明年月日 

 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缝處同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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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遺囑之有效期間 

 有效期間三個月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
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其效力 。 

 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不能依其他方式為遺
囑之特殊情形已經解除 



口授遺囑之鑑定 

 提出者：應由見證人中之一人或利害關
係人， 

 期限：於為遺囑人死亡後三個月內， 

 鑑定機關： 

 親屬會議：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偽，對於
親屬會議之認定如有異議，得聲請法院判定
之。 

 公證人 

 注意：未經鑑定不生效力 47 



遺贈 

 遺囑人以遺囑對受遺贈人無償給與財產
上利益之單方行為。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遺囑發生效力，遺贈始有效力 

 遺贈僅生債權的效力 

 受遺贈人並不於繼承開始時當然取得遺贈物
之所有權或其他物權，須經移轉登記或受交
付後始取得所有權或其他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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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之區分 

 單純遺贈 

 遺贈未附加條件、期限或負擔 

 非單純遺贈 

 遺贈附加條件、期限或負擔(範例1) 

 條件成就時，始期屆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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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之區分 

 包括遺贈 

 遺囑人抽象的以其遺產之全部或一部為遺贈
之內容 

 得以積極財產及消極財產為遺囑之標的 

 特定遺贈 

 遺囑人以具體的特定財產為標的之遺贈(範
例1) 

 內容須為權利及其他積極財產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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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之無效 

 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贈，而其財產
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不屬於遺產者
，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不屬於遺
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但遺囑另有
意思表示者，從其意思。(民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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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標的物之變更 

 遺囑人因遺贈物滅失、毀損、變造、或
喪失物之占有，而對於他人取得權利時
，推定以其權利為遺贈； 

 因遺贈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而對於所附
合或混合之物取得權利時亦同。(民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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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益物權之遺贈 

 以遺產之使用、收益為遺贈，而遺
囑未定返還期限，並不能依遺贈之
性質定其期限者，以受遺贈人之終
身為其期限。(民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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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負擔之遺贈 

 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人以其所受利益為限
，負履行之責。(民1205)(範例1) 

 遺贈人為自己、其繼承人或第三人或一般公眾
之利益，對於受遺贈人課以履行一定義務負擔
所為之遺贈。於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受遺贈人縱不履行其負擔遺贈非當然失效 

 負擔之內容須為有實現可能之一定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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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之要件 

 遺贈人所為之遺囑須為有效 

 受遺贈人須於遺囑發生效力時尚生存 

 遺贈之財產須於繼承開始時屬於遺產 

 遺贈之土地被公用徵收？ 

 受遺贈人須未喪失受遺贈權 

 遺贈須不違反關於特留分之規定 

 違反  遺囑有效  僅生扣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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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得否拒絕履行遺贈 

 被繼承人之遺贈，在不違反特留
分規定之範圍內，繼承人不得拒
絕履行，誠以被繼承人處分自己
之財產，不許繼承人擅為干與。
(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1416 
號 民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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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請求交付不動產遺贈物 

 提起訴訟：請求交付遺贈物 

須訴訟費 

不動產仍須辦理登記 

 聲請法院指定遺囑執行人，由遺囑
執行為逕為辦理。 

無須訴訟費 

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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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受遺贈人先於遺囑人死亡 

繼承人 

 受遺囑指定應繼分
之繼承人已於繼承
開始前死亡，依民
法第1140條規定，應

由其直系血親卑親
屬代位繼承其應繼
分(法律決字第
0920036217號 )  

受遺贈人 

 受遺贈人須於遺囑
發生效力時尚生存 

 遺贈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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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之撤回 

遺囑人於為有效遺囑後，本
於其意思表示或行為而使其
原先之遺囑不發生效力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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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之明示撤回 

 撤回人：遺囑人 

 時間點：隨時 

 撤回方式：依遺囑之方式(範例5) 

 撤回範圍：遺囑之全部或一部(民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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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之法定撤回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之部分，
前遺囑視為撤回。(民1220)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
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回
。(民1221) 

 遺囑人故意破毀或塗銷遺囑，或在遺囑
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遺囑視為撤回
。(民122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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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執行人之產生方法 

 法律強制要求：捐助行為必須設遺囑執行人。 

 依民法第60條第3項規定「以遺囑捐助設立財團法
人者，如無遺囑執行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
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行人。」。 

 意定遺囑執行人 

 以遺囑自行指定或委託他人代為指定(範例1-7) 

 應需求產生(為期公正妥適執行遺囑) 

 親屬會議選定 

 聲請法院指定(繼承人、受遺贈人提出聲請)(範例) 
註：自然人、法人均得為遺囑執行人(信託業法17
條1項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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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執行人資格之限制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執行人(民1210) 

未成年人 

受監護之人、受輔助之人 

 繼承人/受遺贈人可否擔任遺囑執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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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執行人之執行職務  

 編製遺產清冊  

 管理遺產 

 執行上必要行為 

 遺產、遺贈物之交付 

 訴訟行為 

 其他(遺囑捐助、信託)  

 繼承人妨害之排除 (民1216) 



遺囑執行人之實際作業 

 通知繼承人 
 遺囑執行人登記 
 申報遺產稅、申請抵繳遺產稅 
 遺囑繼承登記/繼承登記 
 遺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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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執行人登記 

 土地登記申請書 

 登記事由：遺囑執行人登記 

 登記原因：遺囑執行人登記 

 登記清冊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遺囑人死亡證明文件 

 選定或指定為遺囑執行人之證明文件  

 遺囑執行人身分證明文件 

 以附記登記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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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繼承登記 

 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登記事由：所有權移轉登記 

 登記原因：遺囑繼承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遺囑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 

 遺產稅繳 (免) 納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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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贈登記 

 無遺囑執行人 
 應由繼承人先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
人申請之 

 得同時連件辦理繼承登記及遺贈登記  

 遺贈登記之登記原因發生日期以被繼承人死亡之日
為準； 

 繼承登記及遺贈登記皆須計收登記規費 

 繼承登記部分免繕發權利書狀，免收書狀費。(內
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426 號) 

 有遺囑執行人 

 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
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遺贈登記 

 遺產管理人：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
不明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
，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土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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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遺囑應依法定方式為之 

 立遺囑人應以遺囑指定遺囑執行人為宜 

 應依先後順序辦理 

 遺囑執行人登記 

 申報繳納遺產稅 

 遺囑繼承登記、繼承登記 

 遺贈登記 

 未列入遺囑之遺產則依繼承法辦理 

 鼓勵預立遺囑 70 



遺囑要點 

 遺囑人 
 財產、身分 
 繼承人：應繼分之指定 
 受遺贈人：遺贈 
 有無附帶條件 
 有無不得繼承之陳述 
 交付信託 
 其他 
 選擇公證遺囑；自書、代筆應經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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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在外國公證人所作成之遺
囑是否屬於公證遺囑？ 

 答：難謂已具備公證遺囑之成立
要件，但遺囑是否已具有自書遺
囑或代筆遺囑之效力，則須視個
案而定。」((90) 法律決字第 
037099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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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代筆遺囑可否以「打字」
方式為之？ 

 內政部：代筆遺囑，代筆人除親自以筆書寫為
之外，並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之書面代
之。(102.01.23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66)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32號判決略以：
「…查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囑應使見證
人中之一人筆記，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只
需將遺囑意旨以文字表明，即無不可，是由代
筆見證人親自書寫固屬之，如由代筆見證人起
稿後而送打字者，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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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代筆遺囑中見證人以印章
代替簽名，其遺囑之效力？ 

 答： 

 遺囑係要式行為 

 代筆遺囑……，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 同
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
之。」此係法定特別要件  

 見證人兼代筆人未親自簽名，僅蓋「簽名
章」，未具法定特別要件，該遺囑應屬無效。
(81) 法律 字第 18566 號 )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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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4：代筆遺囑指定之繼承人，已先被繼承
人死亡，其代位繼承人得否持憑該遺囑申
辦繼承登記？ 

 答：受遺囑指定應繼分之繼承人已
於繼承開始前死亡，依民法第1140
條規定，應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
位繼承其應繼分(法律決字第
092003621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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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5：被繼承人以遺囑方式將其所有之
財產遺贈他人者，須否申報贈與稅？ 

 答：被繼承人將其所有財產遺贈他人者 ，
依規定應申報遺產稅；所稱遺贈，依民
法第1199條規定，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
效力，而遺產稅、贈與稅實為同一性質
之稅目，為免重複課稅，故應僅課徵遺
產稅，不課贈與稅。 (870317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北區國稅二字

第8707111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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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6：遺囑執行人執行遺囑內容而辦理
遺贈登記時，是否須經繼承人同意？ 

 答：依民法第1216條規定：「繼承人於
遺囑執行人執行職務中，不得處分與遺
囑有關之財產，並不得妨礙其職務之執
行。」之意旨，遺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
並為執行遺囑上必要行為之職務，無須
徵得繼承人之同意。((88) 法律 字第 
03385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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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7：遺囑執行人死亡，應否改
選遺囑執行人？ 

 答：立遺囑人既以遺囑指定遺囑執
行人，揆諸遺囑人之真意即認有設
置遺囑執行人之必要，如遺囑之內
容係屬遺贈，為期公正妥適執行，
並尊重遺囑人之意旨，似宜另行改
選或指定遺囑執行人。(（82）法律
字第 266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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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8：立遺囑是否一定要設置遺
囑執行人？ 

 答：法未限定凡依法定方式成立
之遺囑均須有遺囑執行人，僅於
有時為公正適當地執行遺囑 ，
始有指定或選定遺囑執行人之必
要。((81) 法律 字第 06101 
號 )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9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9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etype=G004**&N0=&sel_jword=%B1`%A5%CE%A6r%A7O&N1=&N2=&Y1=&M1=&D1=&Y2=&M2=&D2=&kt=&kw=%BF%F2%C5%F1&keyword=%BF%F2%C5%F1&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lc1a=&lc1b=&lc1c=&lc2a=&lc2b=&lc2c=&lc3a=&lc3b=&lc3c=&EXEC=%ACd++%B8%DF&datatype=etype&typeid=I00100&page=7&recordNo=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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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9：遺囑繼承登記是否須全體
繼承人會同申請？ 

 答：遺囑分割遺產，如符合一物
一權之原則(即繼承人單獨取得
被繼承人某一不動產之全部所有
權而無共有之情形)，得由部分
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之遺囑，單
獨就其取得之遺產部分申請繼承
登記，而無須全體繼承人會同申
請。(內授中辦地 字第 0930016064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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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0：遺囑須否貼印花？ 

 答：依據印花稅法第五條第五款規定：
「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指設
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不動
產所立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
為印花稅之課徵範圍。」 

 遺贈屬贈與，應貼花； 

 應繼分之指定非屬繼承人協議分割不動
產，無須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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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1：持遺囑辦理繼承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須否檢附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現在
之戶籍謄本？ 

答：持遺囑辦理繼承所有權
移轉登記時，得免檢附未被
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現在
之戶籍謄本。(民國 94 年 07 月 21 日內政部

內授中辦地 字第 09400489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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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2：遺囑繼承登記時，應否
提出見證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答： 

 遺囑經公認證者，免提出。 

 未經公認證者，則須提出。 

 遺囑見證人是否符合民法第1198條之規
定，除該遺囑經法院公證或認證外，應
提出身分證明，供地政機關審查。前項
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
免提出。(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1點) 



問13 

 問：檢附遺囑申辦登記，其他合法繼承
人對遺囑真偽有爭執並以書面提出異議
者。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 

 答：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駁回。(臺北市政府地政

處99.05.24 北市地籍 字第 099305788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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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4.遺囑執行人得否選任複代

理人？ 

 我民法對於遺囑執行人得否選任複代理
人，雖未設有規定，惟解釋上如經遺囑
人於遺囑中明白許諾或有不得已之事由 (
例如長期罹病、長期不在) 者，自應許遺
囑執行人選任複代理人 (陳棋炎等著前揭
書第三八三頁參照)。（83）台內地 字第 
83085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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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5：同時有遺囑執行人及遺
管人時應如何處置？ 

 遺產管理人，依規定應對繼承人為搜索
及依規定進行清算程序，並清償債權或
交付遺贈物。 

 遺囑執行人之任務，主要係依遺囑之內
容執行交付、分配遺產之任務。 

 解釋上應先由遺產管理人踐行搜索及清
算程序，在此期間，遺囑執行人之權限
應暫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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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6：死因贈與/遺贈如何辦理 

死因贈與 遺贈 

申報遺產稅 相同 相同 

繼承登記 相同 相同 

移轉登記申
請人 

繼承人會同受贈人。 
繼承人拒絕履行時，
以訴請求。 

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 
設有遺囑執行人，遺囑
執行人會同受遺贈人。 

登記原因 贈與 遺贈 

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 

土登119之文件 
死因贈與契約書或
『判決書及其確定
證明』 

土登119之文件 
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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